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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证券代码：00285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美芝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84 

 

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0 月

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根据日常经营需要，公司与广东万向维景建设工程发展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向维景”）拟签署《利众路 2 号一期厂房幕墙与机电安装工程

合同》，合同暂定价格为 17,792,672.25 元，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协议文本为准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，董事会以同意

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回避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日常关

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

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

准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广东万向维景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55675057U 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肖广勇  

注册资本：9,900万人民币  

成立日期：2003年11月14日  

注册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宁社区桂丹西路5号01座(住所申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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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；各类工程建设

活动；建设工程设计；消防设施工程施工；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

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建筑材料销售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金属门窗工程施工；国内

贸易代理；工程技术服务（规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）；机械设备租赁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/2022年 1-6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/2021 年度 

资产总额 11,585.20 13,622.01  

净资产 4,249.09  4,708.73  

营业收入 2,855.07  8,740.94  

净利润 -463.75  -997.68  

（以上 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，2022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） 

（二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

万向维景为公司直接持有 30%股权的参股公司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万向维景为公司的关联方。 

（三）履约能力分析 

万向维景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业务

往来均基于合同约定执行，公司将基于关联方的经营状况，持续关注其履约能力,规

避违约风险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总包工程名称：利众路 2号一期厂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（EPC） 

（二）分包工程名称：利众路 2号一期厂房幕墙与机电安装工程  

（三）分包工程地点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利众路与盛昌路交叉口 

（四）分包工程承包范围：本项目为利众路 2号一期厂房项目，利众路 2号一期

厂房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74亩，建筑面积约 26748.52平方米。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建设

8栋建筑，包含生产厂房 1、测试厂房 1、固废仓库、配电房、研发车间、门卫 1、门

卫 2及非机动车车棚。分包范围为给水（含永久供水）、幕墙及门窗、电气、暖通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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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、空调、防排烟等）、防雷、信息管理网络化，具体内容以承包人提供的相关资

料和相关要求为准。 

（五）分包合同工期：工期总日历天数：51天。 

（六）质量标准：分包工程质量应符合总包合同约定的分包工程的质量标准，并

同时达到佛山市建设工程优质奖或以上标准。 

（七）暂定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： 

1.暂定合同价为：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仟柒佰柒拾玖万贰仟陆佰柒拾贰元贰角伍分

(¥17,792,672.25元)。 

2.分包合同价格形式：单价合同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，可实现关联方之间的资源共享，优

势互补，互利双赢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的需要。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平

等互利的市场原则，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

义务关系，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  

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生产经营往来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主

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。 

五、与该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交易情况  

2022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与万向维景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

易金额为 11,301.18万元。 

    六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 

（一）事前认可意见：公司与万向维景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，

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的需要，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

产生不利影响。关联交易价格以招投标定价、市场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为定价依据，

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股东，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该事

项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意见：公司与万向维景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，符

合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的需要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，公司将以市场

为导向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，不存在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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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。我们同意该项日常关联

交易事项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

4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0 月 28日 


